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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正掀起区块链技术应用的热潮，区块链受到金

融资本和创业公司的热捧，被专家评价为革命性的事物，区块

链技术被视为重塑经济与世界的“魔方”[1]。习近平主席在主

持区块链技术学习时指出“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在新的技术

革新和产业变革中起着重要作用”，并将区块链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在美国不断强化对我国美国技术封锁的当下，区块链

技术也成为有效的反封锁的有力武器。但目前国内针对区块链

技术的法律规制相对缺失，制约了区块链技术的推广。应加快

区块链技术相关立法，尽快构建区块链技术的法律规导机制，

借以有效规范和引导区块链行为，保障区块链技术与产业的融

合，抢占数字经济的战略制高点，引导区块链产业的健康推进

和发展壮大。

一、尽快构建法律规导机制是区块链技术顺利推广的根本

保证

（一）可规范区块链行为，保障其运营秩序

尽快构建区块链技术的法律规导机制能够规范区块链行

为，推进区块链技术与产业的融合，保障区块链技术的运营秩

序。区块链技术的推广会驱动相关产业发展，但这依赖于法律

的保障。一方面，当前由区块链技术衍生的区块链金融、区块

链财产、区块链代币、区块链反洗钱、区块链智能合约等应用

场景，随着区块链技术日趋成熟，必然会出现更多的应用领

域。[2]而区块链技术法律规范的建立能够就不同应用场景下的

使用者的权利义务进行规范和引导，从而形成虚拟世界的合法

化秩序；另一方面，区块链法律规制可以实现区块链技术不同

领域宏观层面的法律规制，在加强对行业从业者的有力保护的

同时，还能鼓励外部力量参与到技术研发中，厘清政府和市场

的边界，形成已有的产业经验、创新技术、创新模式等的法律

保障，从而保障区块链产业的稳步推进和发展壮大。

（二）可界定区块链行为法律界限，引导其守法经营

当前区块链技术及其产业应用仍处于高速演进和发展阶

段，当前的法律体系仍立足互联网的规制，面向区块链缺乏

针对性和全面性，也就导致区块链的行为一直难以进行法律界

定。而针对区块链技术开展法律规制建设，能够紧跟行业发展

实情，对现有的法律体系进行补充完善，形成明确的行为法律

界限，其一，可以解决诸如电子存证这些领域法律介入的界限

以及区块链固有的去中心化特点导致的监管难题；其二，可以

明确区分创业风险和恶意违法的界限，规范良莠不齐的区块链

市场，防止区块链被恶意利用成为犯罪的工具，引导区块链经

营业合法经营，利用区块链本身的技术优势服务社会。这自然

就能引导从业人员手法经营。

（三）可解决区块链行为各方冲突，维持关系的和谐

区块链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展，并与各项主流

技术深度融合，涉及的应用场景和参与人员也日渐繁杂，而构

建区块链法律规导机制，一方面，区块链法律规制能对区块链

行业不规范行为进行有效约束，对金融等行业投资行为予以规

范，减少因法律的界定不明引发的冲突产生的概率，确保行为

冲突下主体责任确认和有效追责，最大限度保障投资者的权

益；另一方面，法律规制有助于实现区块链市场的正规化，实

现合法经营，帮助区块链经营活动做到有法可依，遏制洗钱等

犯罪活动在区块链行业中的蔓延，维护各方利益，确保市场的

稳定和谐。这自然有助于解决区块链行为不同从业人员和应用

者的利益冲突，保障区块链市场的和谐稳定。

二、当前区块链技术推广，法律规导机制构建面临的难题

（一）区块链平台监管制度缺失

目前我国已经针对区块链技术出台了一些鼓励区块链行

业发展和“加密货币”监管等相关的政策，比如2017年9月出

台《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要求停止代币融

资；2018年10月，工信部发布《“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的

通知》，提出加快区块链标准研制，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但

是总的来说，我国针对区块链技术的法律监管还是相对薄弱

的，大部分规制普遍存在技术异构、标准不统一、资源割裂等

问题，且很多停留在行业标准等层面，或者仅仅是以“智能合

约”技术开展风险分析和防范。当前的法律纠纷也多以《民法

总则》和《刑法》等作为审判依据，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

活动罪”“非法集资罪”等，而具体应用场景的针对性监管细

则缺失，导致行业监管严重混乱，亟待提升区块链平台监管立

法的针对性和落地性。[3]

（二）平台去中心化与法律监管天然存在着矛盾

去中心化作为区块链技术的典型特征之一，其本质是区块

链技术在不同应用场景下实现分布式数据储存与算力，整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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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节点的权利与义务相同，系统中数据本质为全网节点共同维

护，从而区块链不再依靠于中央处理节点，实现数据的分布式

存储、记录与更新。去中心化作为技术层面的突破，从法律层

面分析则更容易产生由于责任主体分散，具有易规避法律的特

性，消费者的权益难以保证等问题容易发生。可以说，平台去

中心化与法律监管之间天然存在着矛盾，其使得区块链的市场

化应用中监管部门不容易进行监管，从而带来一系列法律上的

问题。总的来说，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自我管理、集体维

护的特性冲击了当前法律监管体系，颠覆了国家监管的概念，

而目前相关制度仍不完备，进而导致去中心化和法律监管的矛

盾更为突出，亟待制定法律法规，厘清两者间的关系，借以推

进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和发展。

（三）平台技术规范与法律规范存在冲突

区块链规范往往是技术应用指导书的形式呈现，主要分为

两种类型，一是由相关监管机构出台的技术指导；二是由行业

协会或组织等自行制定的行业标准或平台合约。平台技术规范

制定有效遏制了区块链技术问题发生的概率。但是法律规范的

主要目的是保障参与主体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其主体是人，

与技术并无太多关联。正是由于平台技术规范与法律规范关注

主体的不同，导致两者的矛盾较为突出。当前从事区块链技术

研发的专家认为，技术是推动区块链发展的核心要素，在没有

相应的法律规制出台的前提下，技术规范是最为主要的；但是

从管理者角度，及一些法律从业者来看，我国的监管形势要求

树立以法律为主体的区块链技术推广，需要适应智能合约发展

要求而制定符合发展要求的法律规范。因此，实现技术规范和

法律规范的一致性是需要探究的问题。

三、区域链技术推广中，法律规导机制的构建路径

（一）设立区块链技术体系之上的“法律中心”

应尽快构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法律中心体系。去中心化

的应用要求从技术层面出发，其与法律规制管理存在着矛盾，

但又根本上统一；而法律中心的构建能够缓解技术与社会监管

之间的矛盾，打造全新的社会信任机制。首先，法律中心的建

立能够实现技术和监管的调和，并借助形成新范式，实现在技

术架构中遵循去中心化，但最终回归到为监管服务的“法律中

心”数据库中；其次，法律中心的目的主要是行使监管职能，

并不对技术的发展和推广过程进程干预，去中心化的应用场景

不会受到中心化的影响，这就能保障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再

次，法律中心的建立还能加快法律体系的完善，形成以技术和

监管制度为主体的社会矛盾处理依据，实现技术与法律规制的

完美融合。

（二）落实区块链专项立法工作，优化区块链法理逻辑

从法律监管角度看，目前区块链行业发展趋于无序，要想

将区块链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就必须加快落实区块链

立法，从技术推广角度出发优化区块链的法律逻辑。其一，国

家立法机构要从区块链国家战略角度出发，加快区块链立法的

进度。既要从宏观角度提出法律规制，又要从区块链不同应用

场景提出技术专门法，提高区块链技术的法律监管的针对性，

弥补当前区块链立法的空白；其二，还要从区块链行为主体出

发，加大区块链运营主体的法律权利和责任的相关研究，对智

能合约的法律界定及用户行为需承担的行政或刑事责任等加以

明确，确保区块链智能合约、区块链金融等与其他行业相同的

法律属性，实现行为方式与责任主体的实名制对应和追责，确

保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建立区块链产业准入机制，加强对区块链推广的法

制监管

随着区块链技术不断成熟，区块链行业正整体向3.0时代

迈进，区块链技术也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当前国

家针对区块链的宏观政策陆续出台，相关研究资金也不断向其

倾斜，各领域的龙头企业纷纷在此领域布局，为更好地引导社

会资本的有序流入，减少投资风险，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必

须尽快建立区块链产业准入机制，加强对区块链推广及投资等

行为的法制监管。其一，从产业准入机制来看，设立区块链产

业准入规范，能更好地实现区块链顶层设计布局，确保优质资

本和优质企业进入区块链行业，避免鱼龙混杂或者仅仅是蹭板

块热度而无实质性产品的企业进入产业，为区块链产业发展营

造良好的经营秩序；其二，从区块链推广和投资监管来看，加

强区块链推广和资金流向的法制监管，能有效避免区块链技术

研发和应用推广沦为投资者的“博傻游戏”，减少不良投资者

恶意炒作和无实质内容的投资炒作，为区块链市场发展营造良

好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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